麻溪铺镇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及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沅财绩函[2025]21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人员情况

本单位内设12个机构，其中包括行政机构6个，事业单位6个，分别为：党政办、党建办、乡村振兴办、计生办、应急办、农业服务中心、财政所、便民服务中心、林业站、人居办等。截止2024年12月31日，本单位经县编委核定的编制人数为82人（其中行政编制42人，事业编制38人）。年末实有人数61人（行政编制32人，事业编制29人）。

2.主要职能

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制定产业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组织指导好各村居搞好乡村振兴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文化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信访维稳，搞好疫情防控工作；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完成国家财政计划，不断培植税源，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增强财政实力；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3.重点工作计划
(1)坚持乡村振兴，推进建设美丽村居。

(2)坚持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主导产业。

(3)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发展合力。

(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4年共收入2627.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7.1万元，其他收入1020.2万元。2024年共支出2627.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79.7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455.2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1.62万元，项目支出1592.61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总额为6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主要用于发放人员工资、办公行政、公务接待费、生活补助、电费等日常支出。2024年基本支出共1034.7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79.7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455.2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1.62万元。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2万元。

2024年“三公”经费总额为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6万元。因我镇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所以“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符合县建议支出数，未超过标准，但由于未能及时入账导致数据虚低。

（二）专项支出

项目支出共2627.34万元。2024年本单位由财政拨款安排专项支出2627.34万元。其中包括：行政运行支出980.42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51.3万元，死亡抚恤支出22.87万元，农村环境保护支出909.50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324.51万元，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284.43万元。我镇制定了机关财务管理制度，明确了专项支出审批程序，对专项资金加强了监管。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我镇乡村振兴专项支出，均用在基础设施、养殖产业发展等方面，对村级都通过了投资评审、竣工验收等程序。
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为切实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1.专项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项使用”。

2.资金的拨付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不准擅自调项、扩项、缩项，更不准拆借、挪用、挤占和随意扣压；资金拨付动向，按不同专项资金的要求执行，不准任意改变；特殊情况，必须请示。

3.严格专项资金初审、审核、审核制度，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续，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内容和文件要求为准。

4.专项资金报账拨付要附真实、有效、合法的凭证。
四、资产管理情况

为规范固定资产管理，实现固定资产的优化配置，我镇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指定专人管理，及时登记，科学使用，每年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固定资产的调出、处置、报废、报损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
麻溪铺镇政府2024年底资产共计3803.11万元，其中银行存款等流动资产567.46万元，固定资产原值817.21万元（折旧173.33万、固定资产净值643.88万元）；负债合计764.55万元；净资产合计3002.57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经济性

2024年度麻溪铺镇坚持按上级批复的计划和资金额度实施，没有超计划、超预算使用资金，没有调整项目实施。通过财政资金的直接和引导作用，我镇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产业开发得到发展，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增产增收，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效率性

2024年度麻溪铺镇项目中已完工项目均按照施工合同或产业开发约定的时间、标准和设计范围内得到及时实施和完工，验收达到了项目质量标准要求。

（三）有效性

2024年度麻溪铺镇项目资金涉及我镇10个村，群众满意度很高，满意占比97%，一般占比2.6%，不满意占比0.4%。

（四）可持续性

通过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使得群众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村组的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农田水利配套得到完善，产业得到发展，乡村安全饮水有了保障，对群众发展产业、我镇经济发展产生了可持续影响。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收入有限，收入来源较单一，经济发展力度不够

镇一级的财政时常陷入困境、入不敷出。然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却一刻也离不开资金支持，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公益事业，离开了资金都将是空谈。单纯依靠县级财政拨付，维持镇政府运转尚且困难，由此也导致了镇政府资金紧张问题。

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

镇财政工作的对象十分复杂，而没有准确、科学的财务预算管理作为保障就极易造成资金、物资等资源的浪费，而目前在财务预算的编制上，往往是为了预算而预算，忽视预算与实际工作需要的一致性，致使多次追加预算，预算完成率却不高。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大力发展乡镇经济，拓宽乡镇财源

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乡村振兴，引导农民根据市场组织生产，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二）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

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部门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推行内部各部门预算“二上二下”方式，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三）加大制度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进一步明确相关人员的职责分工，各司其职，便于发挥财政管理工作的监督职能，对乡镇资金加强管理，特别是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要及时跟踪、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梳理、细化以往账目，为乡镇制度切实可行的财务预算计划，确保资金使用的能效。

（四）严格把控“三公经费”的使用

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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